
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
) ) ) 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

刘永 华

本文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地区墟市的发展为例, 讨论了墟市发展、商业化和社会结构

的关系问题。在明中叶, 四保共有 3 个墟市。至民国时期, 增为 9个。在大约 30 华里的狭长地带,

总共分布着 7个墟市。其中相邻的 3个墟市, 墟期完全相同。这些事实单纯用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和

施坚雅的标准市场共同体理论很难解释, 必须将墟市发展置于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 将之

与地方政治联系起来。在墟市的发展过程中, 当地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固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同时与地方势力集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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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 ( G. W. Skinner) 研究中国市场体系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之一, 就是市场行为在

型塑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提出的模式中, 地方市场体系共有三个等

级, 标准市场 ( standard market) 是其中最低的一级。¹ 在标准市场服务的区域, 不仅存在密集的

经济互动, 同时也有密集的社会文化互动。结果, 这一区域不仅是商业交换的基本单位, 也成

为 /小传统0 的基本载体, 是复合宗族、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庇护 ) 被庇护关系、媒

婆活动的基层空间。在这种意义上, 这个地区构成一个 /共同体0 ( community)。º 毫无疑问, 这

个模式为我们讨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它让我们注意到,

市场行为在影响乡村社会方面起了何种重要作用, 市场因素又是经由何种方式与其他社会文化

因素互相纠结在一起的。» 不过, 施坚雅将乡民的市场行为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 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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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W. Crissman 对台湾彰化平原市场体系的研究, 部分支持了施坚雅的上述结论, 但也对其在台

湾的适用性提出了怀疑。参见 Crissman, / Specific Centra-l Place Models for an Evolving System of Market Towns

on the Changhua Plain, Taiwan,0 in Carol A. Smith, ed. , Regional Analysis , vol . I : Economic Systems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183) 218; Crissman, / Spatial Aspects of Marriage Patterns as Influenced by

Marketing Behavior in West Central Taiwan,0 in Carol A. Smith, ed. , Regionl Analy sis , vol . II : Social Sy 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123 ) 148。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 1964) ,

pp. 3) 43. 又参见黄宗智 5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6 第 22) 23页。

/ standard market0 一词, 黄宗智译作 / 基层市场0 , 笔者在过去论述中曾沿袭这一译法。但考虑到这一

译法似乎与施氏原来的术语有所偏离, 现改译为 /标准市场0。参见黄宗智 5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
迁6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2页。



在他看来毋宁说都是衍生性或第二位的, 这个观点已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与批评。¹ 他们认

为, 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 存在将复杂的历史主体化约为 /经济人0 的弊病, 事实上, 市场因

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 比施氏当初观察到的要复杂得多。施氏本人也已基本上接受了这些

批评。º 有鉴于此, 杜赞奇声称施氏有关标准市场共同体的主要结论已成 /死马0。»

在探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时, 傅衣凌对传统中国墟市与社

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一套与施坚雅颇为不同的看法, 他的理论要旨, 在于证明中国资本主义之

所以得不到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 根本原因在于乡族势力的制约, /墟市中的一

切活动, 象度量衡制、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 差不多都受到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

而不得独立、自由的发展。0 ¼ 我们未必要同意傅衣凌的基本结论, 但是, 他对乡族势力与墟市

关系的观察, 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因为它让我们注意到两者相互制约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批评施坚雅的理论, 而是力图以施坚雅与傅衣凌的讨论为出发点, 从正

面进一步厘清市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将以闽西四保墟市的发展为中心, 从两个

方面讨论这一关系: 一方面, 明清以来的中国墟市经历了何种发展, 这种发展对于乡村社会又

有哪些影响; 另一方面, 社会结构与地方政治对于理解墟市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我认为, 明清

以来中国墟市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深入影响, 从总体上说乃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是,

在对市场进行任何有说服力的讨论之时, 都不应将市场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剥离出来, 因

为脱离了这些社会文化结构, 我们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一些墟市的运作与发展逻辑。本文所依据

的资料, 除了地方志、族谱、文集等地方文献之外, 还有来自作者在四保进行长期田野调查搜

集到的口述资料。另外, 在当地数十次赴墟的亲身体验, 对我思考墟市也有不小的帮助。½

一、南宋以来闽西墟市的发展

本文所说的闽西, 指的是福建的汀州府。在明代中叶以前, 它包括长汀、宁化、清流、上

杭、武平、连城六县。明中叶后, 在此新设永定 (置于成化六年 [ 1470] )、归化 (置于成化十四

年) 两县, 与原有六县合称 /汀属八县0, 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

虽然闽西境内山岭纵横, 地理条件十分复杂, 但是墟市的发育在宋代已达到一定水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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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作者在四保的田野调查, 先后在 1995 ) 1996、2001 ) 2002 年进行, 为期 10 个月。第一次调查是与包筠

雅 ( Cynthia J. Brokaw) 教授共同进行的, 这里谨向她表示感谢。

傅衣凌: 5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 ) ) )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6, 收入傅衣凌

5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 ,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第 78) 102页, 引文见第 92 页。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在 1970 年代末刊行的一部著作中, 施氏承认 / 村落之上的地方组织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 [而 ] 标

准市场共同体之下的跨村地方体系, 从不同侧面受到高等宗族、水利会、看青会、政治 ) 仪式会社
, ,以及特定神明与寺庙辖区的型塑。其中许多 ) ) ) 假如不是大多数 ) ) ) 都是多功能的社团, 体现了

不止一个组织原则0。见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721n。

黄宗智、Steven Sangren、Daniel Little、王铭铭等人都先后批评了施坚雅的模式。参见黄宗智 5华北的小
农经济与社会变迁6 第一章; P. 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ngming Wang, / 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0 Late Imperial China 16. 1 ( 1995)。



据南宋开庆元年 ( 1259) 所修的 5临汀志6, 府属长汀县有市三墟七, 宁化县有市一墟五, 清流

县有市一墟六, 莲城县 (即后来的连城县) 有市一墟二, 上杭县有市墟各一, 武平县有市一墟

二。¹ 5临汀志6 所列六县墟市中, 以处于府辖北部地区的长汀、宁化、清流三县比较突出, 墟

市数量较多; 其余各县, 诚如 5临汀志6 所言, 尚是 /境旷山辽, 聚落星散0。º

元代闽西墟市的发展情形, 由于资料缺乏, 目前已很难搞清楚。估计在宋元之际战乱的影

响下, 当地的墟市可能一直没能恢复到南宋开庆元年前后的水平。元末明初, 汀州成为陈友定

的重要势力范围, 他先是与陈友谅在汀州争夺地盘, 后来又对抗朱元彰部队的攻击, 战火连年

不断, 汀州城乡备受蹂躏。而罗天麟、陈积万等人的叛乱, 让境内民生雪上加霜, 经过罗、陈

叛乱, /六县皆为残破0。» 在这种情况下, 明初汀州墟市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上杭县西小街阳

明门内的灵显庙, 据说建于南宋嘉定间 ( 1208 ) 1224) , 至洪武二十七年 ( 1394) , 知县秦斌以

/县境故僻, 商货罕通0, /于灵显庙为会, 招集远近商旅, 各以方物至, 与民贸易。市既成, 会

亦旋罢。0¼ 这表明, 经过战乱, 闽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即使县城也难以成市, 地方官不得不

以庙会的形式, 招徕客商。

至明代中叶, 情况有了不少变化。当时长汀县有市五墟一, 宁化县有市一墟八, 清流县有

市四墟十三会一, 上杭县有市一, 武平县有市一墟二, 连城县有市一墟二会一, 归化县有市二

墟六, 永定县则因开县甚迟, 当时尚无墟市。½ 不难看出, 嘉靖六年 ( 1527) 前后汀州的墟市,

较之明初可能有了不少发展。但是, 与开庆年间墟市相比, 在数量上则没有多少增长, 长汀县

墟市的数量还减少了。增长较多的是清流县, 该县开庆元年有市一墟六, 嘉靖六年增长到市四

墟八会一, 至嘉靖二十四年 ( 1545) , 当地墟数增至十一个, 会也增加两个。¾ 不过, 数量上的

相同, 并不应让我们忽视明中叶墟市的一些新特点。比方说, 尽管长汀的墟市数减少了, 但墟

市本身的专业化发展则已达到一定规模。该县的店头市, 位于镇南外直街河侧, /盐铁、蓝靛、

杂货于此贸易0; 五通庙前市, 在丽春门外, /四方货物辏集于此0; 水东街市, 在济川桥左侧,

/江广货物贸易于此0。¿ 又如清流的樊公会, 成为华南数省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一个贸易中心:

每岁八月二十八日, 相传樊公诞辰, 邑人每岁于是日迎神赛会。先期八月初, 直隶、

江、浙、闽、广各处客商, 俱赍其土所有货物集于县中。至期, 各以财货互相贸易。四方

人欲市货者, 俱如期至会。至九月间, 方散。À

继樊公会之后, 九月重阳日四保里有转水会, 十月初一日梦溪里有余朋会, 均交易数日。总之,

明代中叶是明清闽西墟市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闽西墟市发展的第二期, 发生在清代中叶。此期墟市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

都已大大超过了南宋与明代中叶。根据乾隆十七年 ( 1752) 修成的 5汀州府志6, 此时长汀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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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嘉靖二十四年 5清流县志6 卷 1 5圩市6 , 第 14页。

嘉靖六年 5汀州府志6 卷 3 5坊街巷市#墟会附6, 页 15 上、15下。

嘉靖二十四年 5清流县志6 卷 1 5圩市6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 14 ) 15页。

嘉靖六年 5汀州府志6 卷 3 5坊街巷市#墟会附6 , 页 15 上 ) 27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天一阁藏明刻本

影印。

同治三年续刊 5上杭县志6 卷7 5名宦志6 /秦斌0 条, 页 3 上。又参见同书卷 2 5典秩志#坛庙6 , / 灵
显庙0 条, 页 26下。

光绪五年 5长汀县志6 卷 15, 5武功6, 页 12 下。

5临汀志6 , 第 13页。

5临汀志6 , 胡太初修、赵与沐纂,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13) 15 页。又参见傅宗文 5宋代草市

镇研究6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532) 533 页。



市五墟八, 宁化县有市一墟十二, 清流县有市四墟十一, 归化县有市三墟十一, 连城县有市一

墟五, 上杭县有市一, 武平县有市一墟三, 永定县无墟市。¹ 必须指出, 上引 5汀州府志6 对上

杭、永定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上杭一县墟市就多达 25 个。º 永定县没有墟市, 也是不尽正常的

现象, 事实当不至此。从数量上看, 长汀墟市增加七个, 超出了开庆元年的水平; 宁化与归化

墟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连城与上杭墟市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 武平墟市数维持不变; 清流

墟市数减少了。总的说来, 汀州北部的宁化、清流、归化三县墟市增幅不大, 甚或减少; 而汀

州南部上杭、连城的墟市数则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与明中叶以后汀南地区经济的逐渐发展应

有一定关系。

晚清至民国时期, 为闽西墟市发展的第三期。此期长汀县墟市的数量增至 25个, » 清流县

墟市增至 16个, ¼ 连城墟市增至 14个, ½ 上杭墟市增至 45个, ¾ 武平墟市增至 27个, ¿ 永定

墟市有25个, 宁化墟市数量保持不变, 归化墟市减至 9个。À 可见, 汀州 8县中, 除归化墟市

减少, 宁化墟市保持不变外, 其余 6县墟市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增幅最大的有长汀、连

城、上杭与武平 4县, 这与第二期墟市增长的地域分布大致相同。此期市场网络的扩展, 不仅体

现在市场数目的增加, 而且表现为交易日期密度的提高上。以连城县的情况为例: /山下墟旧市

六日, 今以一、七日为墟期; 朋口墟旧以八日, 今以二、六日为墟期; 新泉墟旧以三日, 今以

三、七日为墟期; 姑田墟旧以十日, 今以五、十日为墟期0。Á 综合上述讨论, 我们将南宋至民

国时期闽西墟市的发展情况归纳为表 1。

南宋以来闽西墟市的发展, 尤其是明中叶以来的发展, 与该区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应该说是

密切相关的。首先, 是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 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烟草、蓝靛、杉木、油茶等,

其中以烟草与蓝靛最为突出。清代资料显示, 汀州种烟最盛之时, 面积约达耕地总数的百分之

三四十, 所产烟丝行销全国。汀人种蓝靛者亦多, 他们集中于浙南, 据说获利甚多。其次, 是

手工业的发展, 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造纸业的发展。闽西各县都有造纸业, 据说清中叶上杭从事

这个行业的在万户以上, 光是所用水碓, 就在五百处以上。汀州人在外开设会馆的商人当中,

最为活跃的就是纸商。最后, 是商人集团的出现。在明清时期的福建商人中, 汀州商人占有一

席之地, 如永定烟商、上杭靛商、长汀四保书商、连城木商以及各县纸商。这些商人集团的活

跃程度, 在上杭蓝靛商人身上体现无遗。据说他们一度曾控制全国蓝靛贸易, 因此, 江西、浙

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 除了省郡总会馆 (即福建会馆与汀州会馆) 之外, 又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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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 5连城县志6 卷 6 5城市志6 之 /附里图乡集0 条, 页 8 上、8下。

参见翁绍耳 5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6 ( / 农业经济调查报告0 第二种) , 私立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

系, 1941年, 第 5 页。

民国三十年修 5武平县志6 卷 5 5城市志6 之 / 四乡市集0 条, 第 84) 87 页, 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

员会 1986 年标点本。

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5上杭县志6 卷 5 5城市志6 , 页 14上 ) 15 下。

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 5连城县志6 卷 6 5城市志6 之 /附里图乡集0 条, 页 7 下 ) 8下。

民国三十六年修 5清流县志6 卷 3 5建置志6 , 福建地图出版社, 1989年, 第 100 页。

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5长汀县志6 卷 5 5城市志6 之 /墟市0 条, 页 42 上、42下。

参见乾隆十八年 5上杭县志6 卷 1 5区域志6 , 页 2下 ) 6 下。

乾隆十七年、同治六年 5汀州府志6 卷 5, 5城池#街市6 , 页 8下 ) 13 上。



建立上杭会馆。¹ 四保书商的活动范围也很广。光绪五年 ( 1879) 刊 5长汀县志6 卷 31 5物产#

货属6 之 /书0 条称: /长邑四保乡以书版为产业, 刷就发贩, 几半天下。0 无论如何, 乡村经

济的商业化对于市场网络扩张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施坚雅将市场的发展与商业化联系起

来, 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假如没有商业化, 墟市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从这种意义上说,

乡村经济的商业化, 乃是墟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表 1 南宋至民国汀州府属各县墟市数量变化表 单位: 个

县  份
开庆元年

( 1259)

嘉靖六年

( 1527)

乾隆十七年

( 1752)
民国时期

长汀县 10 6 13 25

宁化县 6 9 13 13

清流县 7 18 15 16

连城县 3 1 6 14

上杭县 2 3 25 45

武平县 3 4 4 27

归化县 ) 8 14 9

永定县 ) 0 ? 25

二、四保的墟市与赴墟习俗

从墟市发展的密度来看, 四保似乎是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在明代中叶, 四保全境只有一个

墟、一个市、一个会, 到了民国时期, 境内墟市数量增加至九个。在数十公里的地区之内, 有

如此密集的墟市, 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区, 也是比较突出的。

/四保0 一词所指涉的, 是个地理上相当松散的村落群。根据当地人士的说法, 它包括了今

天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毗邻地区的数十个村落, 东抵山, 西至长汀馆前、童坊, 北达

清流里田与宁化俞坊, 南及连城北团。º 自南宋至明清两代, 长汀县和清流县均各置有四保里。

直至今日, 无论在经济流通还是在社会交往方面, 四保所指涉的地区, 尤其是连城县与清流县

所属部分, 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 每当向当地人问起 /你是哪里人0 这类问题时, 通常

得到的答案是 /我是四保人0, 而不是 /我是清流人0 或 / 我是连城人0。这说明, 在地域认同

上, 四保是个相对独立的单位。

从开庆 5临汀志6 看来, 南宋时期四保境内并无墟市。不过, 在四保周边, 有四个墟市。

西部有长汀县的归仁墟 (今馆前) , 东北部有宁化县的安乐墟与滑石墟, 南部有莲城县的北团

墟。至明嘉靖二十四年 ( 1545) 前后, 四保北部出现了三个市场: 一是位于清流与长汀县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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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参见邹日升 5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四堡 ) ) ) 浅谈四堡雕版印刷业的盛衰6 , 载 5连城文史资
料6 第 4辑 ( 1985 年5 月) , 第 102 ) 115 页; 李升宝 5四堡地名考6 , 载 5清流文史资料6 第八辑 ( 1992

年 10 月) , 第 79) 80 页。根据我的统计, 四保共有七十余个村落, 目前约有 42000 居民。参见 Yonghua

Liu, / The World of Rituals: Masters of Ceremonies ( Lisheng) , Ancestral Cults, Community Compacts, and Local

Temples in Late Imperial Sibao, Fujian0 ( Ph. 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2003) , pp. 71) 72。

上述论述综合了徐晓望、陈支平、刘正刚三位学者的研究。请参见徐晓望 5明清闽浙赣边山区经济发

展的新趋势6, 收入傅衣凌、杨国桢主编 5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6 ,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

193) 226页; 陈支平 5福建商帮6 , 收入张海鹏、张海瀛主编 5中国十大商帮6 , 黄山书社, 1993 年,

第 276) 320 页; 刘正刚 5汀江流域与韩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6 , 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6 1995 年第 2期。



的赖家墟, 一是位于清流县长校村的长校市, 一是长校以北数华里处的转水会。¹ 这三个市场

中, 赖家墟是定期市, 墟期一直以来就是逢旧历五、九日。长校市是日日都可交易的集市, 转

水会则至每年重阳节前后才进行贸易, 性质与庙会相似 (不过, 集会期间是否有礼拜神明的行

为, 则不得而知, 这个会在何时消失, 也不可考)。这种市场格局维持到清乾隆年间。乾隆四十

三年 ( 1778) , 在赖家墟以南约五华里的雾阁村, 开辟一处新墟, 号称 /公平墟0, 俗称 /新墟0,

墟期逢五、九日, 与赖家墟完全相同 (详见下文)。大约在清代中叶, 清流四保里北部出现了草

坪市, 地点在今清流县里田乡境内。º

清末至民国时期, 是四保墟市发展最盛的时期。同治五年 ( 1866) , 在雾阁村以南十华里处

大桐桥地方, 又开辟一处新墟, 亦称 /公平墟0, 墟期逢三、八日。此期赖家墟也进行了改建,

在光绪年间移至新址, 改称 /扶风墟0。» 长校市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改建成墟的, 最初, 墟场

设于本乡牛栏里, 墟期逢四、八日。至民国十七年 ( 1928) , 移至老冈上, 改墟期为三、八日。¼

民国十年 ( 1921) 前后, 介于长汀县雾阁与大桐桥之间的双泉村也开辟新墟, 墟期逢一。大约在

民国二三十年间, 介于清流县长校村与赖家墟之间的江坊村也开辟新墟, 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移至马芜岭地方, 称 /龙光墟0, 墟期与赖家墟、雾阁公平墟相同, 都是逢五、九日。½ 根据笔

者调查, 民国时期, 在长汀馆前的彭坊村, 也曾辟墟, 墟期逢二、七。这个墟至今仍在继续运

转。另外, 民国时期在雾阁新墟附近的南桥街设有早市, 墟期逢三、八日。¾ 这样, 至民国时

期, 四保境内共有赖家墟、长校墟、雾阁公平墟、草坪墟、上保公平墟、双泉墟、龙光墟、彭

坊墟、南桥街墟等九个墟场 (各墟市的情况可概括为表 2)。

表 2 四保墟市地点、建置时间、墟期与设置主体情况表

墟市名 地  点 设置时间 墟  期 设置主体

赖家墟 清、汀交界处 明中叶或之前 五、九 赖氏?

长校市 清流长校 明中叶或之前 四、八P三、八 长校李氏

转水会 清流长校 明中叶或之前 每年重阳节 不详

公平墟 1 长汀雾阁 乾隆 43 年 ( 1778) 五、九 雾阁邹氏

草坪市 清流里田 道光年间 二、七 不详

公平墟 2 长汀大桐桥 同治 5 年 ( 1866) 三、八 上保约

双泉街 长汀双泉 民国十年前后 一 双泉邹氏

龙光墟 清流江坊 民国二三十年 五、九 江坊江氏

彭  坊 长汀彭坊 民国时期 二、七 彭坊彭氏

南桥街 长汀雾阁 民国时期? 三、八 雾阁邹氏

  从平面分布上看, 四保墟市与施坚雅的六边形模式不同。根据施氏的观点, 排除地理因素

的 /干扰0, 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 市场会自然发展成正六边形, 亦即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 是

个正六边形, 而分布在每个中级集市周围的标准集市, 也构成正六边形。¿ 但是, 在实际情况

中, 这种标准六角形的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在四保, 墟市主要呈带状分布。表 2所列的十个墟市

中, 有九个是位于连城至清流、宁化一线的官道上的。这种分布模式的主要原因, 在于四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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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ner, /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0 pp. 17) 31.

邹恒琛: 5四堡雾阁村史6 , 未刊稿, 1987年, 第 17 页。

民国三十六年 5清流县志6 卷 3 5建置志6 之 /乡镇墟市0 条, 第 101 页。

5长校李氏七修族谱6 卷 2 5行传6, 页 48 下 ) 49上, 长校 1992 年木活字本。

5长汀四堡马氏族谱6 卷 1 5五集#蒸尝6 , 页 40上、52 上, 民国三十四年刻本。

道光九年 5清流县志6 卷 2 5建置志6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 92 页。

嘉靖二十四年 5清流县志6 卷 1 5圩市6 , 第 14页。



山脉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四保的东部是高山, 当地俗称 /东嶂0, 西部的山虽然较低而零碎,

但对经济活动也构成重要的障碍, 四保的主要聚落, 多数就分布在东山、西山之间的狭长地带。

因此, 四保墟市的分布, 自然也表现为带状。¹

明清四保墟市商品流通与店铺设置的情形, 由于资料阙如, 我们了解不多。在民国时期,

有调查指出, 雾阁新墟主要交易的货品有米、麦、豆、杂货、鸡、鸭、菜蔬、猪、牛、布等

物。º 据当地老人回忆, 1927年前后, 每墟平均总交易额在银元4000余元左右。雾阁店铺的分

布, 主要集中在两处, 一在墟场, 一在村口南桥街。墟场建有店房 20余间, 供开设商店、客店、

中伙店之用, 内有张姓的打铁店、严姓的恒丰号染坊、马姓的客店等。又有庄子 (有屋无墙的

建筑) 50余个, 以供商贩摆摊营业。店房常年均有, 而庄子摆摊则墟天方有。1921年前后, 南

桥街的店铺主要有零食店、酒腐店、糕饼店、杂货烟丝店、医药店、客店、缝纫店、棉布店、

染坊药材店、理发店等约 20间。» 除了上述店铺之外, 几乎每个墟市都建有寺庙一所, 最为常

见的是天后宫。尽管这些寺庙与墟市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它们对于墟市的重要性, 应

是毋庸置疑的。¼

四保墟市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提供城乡之间与乡村内部商品流通的渠

道之外, 当地墟市还养活了一大批 / 走墟贩0。所谓 /走墟贩0, 是四保人对靠在墟市之间贩运

口的小商贩的称呼。由于墟天商品价格一般较平日略低, 而且各墟之间又有地区差价, 走墟

贩从一个墟场贩运商品至另一个墟场, 从中获得一定利润以维持生计。他们贩运的商品中, 米、

豆是大宗, 因为这与地区市场差价的关系特别密切。根据王业健的研究, 清代闽西是长期缺粮

的地区, 其中长汀、上杭和永定需要输入粮食, 连城可以自给, 而其余各县很容易筹粮。½ 笔者

对四保的调查则发现, 在民国时期, 汀州北部的宁化、清流等县, 米豆的价格比较低; 连城以

南, 价格较高。而四保恰好处于沟通汀州南北两部的关键点上。因此, 当地人从事米豆贩运的,

各村都有不少人。以雾阁村为例, 当地从事经常性贩运的有百名以上, 而偶尔为之的占乡民总

数的 90%以上。¾ 他们一般在长校以北墟市的墟日前往购买粮食, 次日或第三日将粮食挑至连

城墟场出售, 从中赚取一定差价。

四保人称赶集为 /赴墟0 。/赴墟0 本身, 在当地是个类似于参加节庆的行为, 这从穿着上

可以看出。老年人赴墟, 一定穿上干净的衣服, 将头发梳得平贴发亮; 而年轻人赴墟时, 则穿

上平日一般不穿的漂亮衣服。对于许多人来说, 赴墟是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墟日当天, 墟

场附近的村落显得十分安静, 因为根据当地人估计, 一半的村民都去赴墟了。¿ 事实上, 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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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的调查显示, 雾阁新墟每墟的参加人数在 5000 人上下。参见翁绍耳 5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6 第
30页。而根据土改时期的统计, 连城县四堡区共有 7633 人。参见连城土改档案第 1 宗第 1 卷 5连城县

全县户数人口情况表6 ( 1951 年度)。当然, 赴墟者并不限于四堡区的村民。

邹恒琛: 5四堡雾阁村史6 , 第 21 页。

王业健: 5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6 , 陈春声译, 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6 1987 年第 2 期,

第 69) 85 页。

刘劲峰在赣南安远县调查时, 一位当地人这么对他说: / 墟上无庙, 墟场会倒。0 参见刘劲峰 5赣南宗

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6 , 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 2000 年, 第 168 页。尽管

四保似乎没有类似的说法, 但其中表达的意思, 应可适用于四保。

邹恒琛: 5四堡雾阁村史6 , 第 17) 19 页。

参见翁绍耳 5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6 第 30 页。

这种分布与闽西墟市的总体分布模式不同。由于山脉纵横的影响, 闽西墟市分布主要是沿流域的水系

发展的, 因此, 其总体特征是树枝状而不是带状的。



保, 墟天将当地人的生活分割成一个个类似于城市中星期的时间单元, 一般百姓的生活与生产

活动, 都必须服从于这个周期。可以估计, 在赴墟过程中, 村民必定耳闻目濡种种交易行为,

有时还必须亲自与别人做买卖, 这对于从事贸易的基本技巧, 未必不是一种重要的训练。美国

人类学家孔迈隆 (Myron Cohen) 所说的乡村社会的 /商品化0, ¹ 在清代四保有着相当普遍的反

映, º 这应该与上述墟市上的训练不无关系。

从社会的角度看, 墟市在四保之所以有影响, 是因为这是当地社交的重要场合。大多数人

赴墟, 其实只是去逛墟, 看热闹, 也可能会走访亲戚朋友。一般在中午吃饭之前, 他们回到自

己的村落。当地没有茶馆这样的场所, 但是在一些商店、住在临街的好客人家及老人会之类的

公共场所中, 甚至是墟场上, 人们都可以聊天, 交换信息。这种社交的机制, 对于塑造当地社

会文化无疑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 在塑造 /小传统0 中, 这种机制是否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 它是否也促成施坚雅所说的 /标准市场共同体0 的形成, 笔者愿在日后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三、四个墟市的个案分析

四保墟市分布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 就是在南及雾阁、北达江坊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 自

北到南分布着龙光墟、赖家墟和公平墟三个墟市, 它们的墟期都是逢五、九日 (参考表 2)。这

种现象, 以施坚雅的模式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因此, 我们必须对四保墟市建置的背景进行具体

的个案分析, 以期了解在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 为何出现如此密集的墟市和排他性的墟期安排。

四保最早的墟市是介于长汀与清流边境的赖家墟。从字源推断, 这个墟市可能是由赖氏建

立的, 或者至少是在赖氏的聚居地建立的。根据调查, 赖家墟墟场所在, 原来的确住有赖姓人

家, 到近代才迁至他处。赖家墟最早见诸文献, 是在明代中叶。长汀人马驯 ( 1421 ) 1496) 在所

著 5训语书6 中, 有 /驯以一介书生叨籍科名, 历官中外四十余年, 钦承皇上, 念以微劳, 擢

任都宪巡抚湖湘。成化甲辰 ( 1484) 秋, 复蒙福建藩臬二司暨郡县诸公立牌坊于墟镇, 去驯家一

里许, 固所以荣驯也。亦以墟镇之所当连、清二县之接壤, 乡人贸易之要冲, 竖牌于此, 又所

以壮观集场, 增秀山川, 激劝士民也0 等语, » 说明在明成化年间之前, 赖家墟即已存在, 成为

长汀、清流边境地区重要的贸易场所。马驯是赖家墟附近马屋村人, 进士, 曾在四川、湖广等

地担任布政使、巡抚等要职, 后以右都御史致仕。¼ 其时, 马氏宗族的上、下祠两个房已进行了

最初的收族实践, 成为四保地区颇有势力的宗族。½ 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 马氏宗族从赖氏的手

中, 接管了赖家墟的控制权。此后一直到清乾隆朝中叶, 赖家墟是四保地区惟一的墟场, 支配

了当地最为重要的贸易活动。

乾隆四十三年 ( 1778) , 雾阁开辟新墟, 结束了赖家墟在贸易上近乎垄断的地位, 挑战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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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关于四保地区宗族发展的基本情况, 参见 Yonghua Liu, / The World of Rituals,0 Chapter IV。

5连城四堡马氏族谱6 卷 1 5五集#乐邱公传6 , 第 4) 5页。

5连城四堡马氏族谱6 卷 1 5三集#坊表6 , 第 13) 14 页, 马屋 1993年铅印本。

参见 Yonghua Liu, / The World of Rituals, 0 pp. 432) 433。

Cohen 对 / 商业化0 和 / 商品化0 进行了区分。前者指乡民的生产和消费依赖于市场的程度, 后者则更

多指经济文化本身 (货币交易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 哪些东西是可以卖的?)。参见 Myron

Cohen, / Commodity Cre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rporations, Shares, and Contrasts in One Rural

Community,0 in David Nugent, ed. , Locating Capitalism in Time and Space: Global Restructurings , Polities , and

Identit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0。



氏宗族对市场的支配权。关于雾阁村开墟的原委, 5邹氏族谱6 收录有 /初起公平墟原立簿序0

一文, 对此有含糊的交代:

间尝读 5易6, 有曰: 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后

世相沿, 随地有之。吾乡龙足, 户口千烟, 可谓巨族矣。前人早有以旧墟稍远, 每思自开

一区, 第时未至而竞不果行。兹于戊戌 (乾隆四十三年) 之十一月十八日, 始议此举, 而

十九日即起墟场。一唱百和, 人心齐一。且未择吉, 而暗合黄道, 此莫之为而为之也。更

有为风水之见, 欲于乡之水口开墟造店, 惬符堪舆家水朝不如人朝之美, 今于此处而墟之。

尤最异者, 族中路径狭窄太逼, 于风水有锁肚之嫌, 可一番纡徐, 大观之至, 欲为更改大

路, 而问之吾乡有田之家, 毫无吝啬, 欣然乐从, 并不校及锱铢, 若为一人之业。其路之

或弯或直, 田间任吾筑砌。斯举踊跃大度, 直千古而仅见也。今墟事告竣, 聊弁数语, 以

志云尔。¹

引文中的龙足即雾阁村, 旧墟即赖家墟。序文认为, 雾阁开辟新墟的缘由是 /旧墟稍远0, 其

实, 两墟之间相隔约五华里, 仅有半个小时的脚程。而且, 纵使路程较远, 为何墟期完全相同

呢? 可见开墟还另有隐情。当地流传的传说也许更能解释开辟新墟的具体起因。一个传说认为,

马氏宗族在赖家墟上常有强买强卖的现象, 导致不公平的交易。他们的人上午到墟场后, 就跟

卖东西的小商贩说: 这些东西我要了。可是, 他们一直不去买。商贩惧于马氏的势力, 也不敢

轻易将东西卖给别人。到了散墟之时, 客商都回家时, 马氏族人才回来, 然后以低价买下东西。

这个传说是否属实很难断定。不过, 5马氏族谱6 载有祠规 15条, 内有一条称: / , ,况都宪坊

下每月六墟, 毋得倚势欺人, 强买强卖, 坏我家声。又行使假银一节, 尤为大蠹, 今后有强使

假银, 并强买强卖者, 送官惩治0。º 可见, 强买强卖、强使假银等问题, 恐怕在赖家墟上多少

还是存在过的, 而且祠规针对的是本族族众, 说明这些问题可能出在马氏族人身上。在这段史

料中还可看出, 设置墟市的最初动机, 尽管不是出于改善风水环境, 可是, 开墟之后, 墟市成

为当地风水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必须指出, 这个传说说明了开辟新墟的直接起因, 可是, 为何新墟采用同样的墟期, 却仍

旧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必须考察雾阁邹氏的发展情形, 因为从

墟期安排上看, 这很可能是邹氏对马氏地域支配权的一个挑战。与马氏相比, 雾阁邹氏是比较

后起的宗族。在明代中叶马氏出现若干很有权势的政府官员的时候, 邹氏还处于近乎默默无闻

的状态。至万历年间, 几位邹氏族人出任低级官吏, 另有几位族人成为生员, 同时, 个别族人

开始积极参与商业活动, 从中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 以这些低级官吏、生员

与商人为核心, 雾阁邹氏的两个房支先后进行了收族的最初实践, 开始在地方上积聚竞争地域

控制权所必需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从万历至乾隆年间, 雾阁邹氏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经济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族人参与雕版印刷业, 雾阁邹氏成为当地比较富有的宗族; » 在科举

上, 虽然邹氏考中文举人的数量还比较有限, 但是有相当数量的族人考取武举人, 考取生员资

格的族人则更多; 在社会上, 雾阁邹氏的两个房支在乾隆年间进行了合族的尝试, 他们编成雾

阁历史上惟一的合族族谱; 在文化上, 邹氏通过重构祖先谱系, 将一个当地最为重要的地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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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对四保印刷业的考察, 参见邹日升上揭文; 陈支平、郑振满 5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6 , 载 5中国经济
史研究6 1988 年第 2 期; Cynthia Brokaw, /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0 Late Imperial China 1711 ( 1996) , pp. 49) 92。

5连城四堡马氏族谱6 卷 1 5二集#祠规十五条6 , 马屋铅印本, 1993年, 第 10 页。

敦本堂 5范阳邹氏族谱6 卷首, 页 2 上, 宣统三年刻本。



纳入自身的谱系, 使之成为相对排他性的资源。¹ 这些发展表明, 雾阁邹氏已逐渐具备了与马氏

角逐地域控制权的基本资源, 在这个时候开辟新墟, 其意图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种意义上

说, 开辟新墟并不是商品经济推动下的自然结果, 而应该看作是雾阁邹氏角逐地域控制权的各

种策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事实上, 新墟开辟后, 赖家墟的服务范围受到新墟的日益蚕食,

马屋以南的村落基本上都被纳入新墟的服务范围。借由这种方式, 雾阁邹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

动摇了马氏在四保地区的支配地位。

在转入龙光墟的讨论之前, 我们必须先考察靠近雾阁新墟的大桐桥墟。笔者已经交代, 这

个墟市是在同治五年开辟的。有关这个墟市开辟的缘由, 当地文献是这样解释的:

一本境公平墟, 设立于大衢桥, 正南北通衢之所。其间有一罗星, 系邹姓之锁钥。衅

因龙足乡新墟五、九集期路稍远, 买卖维艰, 又恐少年滋事, 只得鸠集邹、吴、杨、赖四

姓即仁、义、礼、智、信五班人等, 和同集议另设集场, 筹之久而事不果。迨至同治五年

间 ( 1866) , 复商此举, 佥谋定议, 择于本境大衢桥新设公平墟。仅一桥难容乡众, 以故于

仁、义、礼、智、信五斑 (班) , 每班科派铜钱贰拾千文正, 架造一厅于罗星上, 以便籴粜

风雨无惊, 并无安神塑佛之说。每逢三、八期, 往来懋迁者历世年而莫异。º

引文称大桐桥墟场开辟的原因有二, 一则 / 路稍远0, 一则 /恐少年滋事0。其实, 雾阁新墟场

距上保约十华里, 仅有不足一小时的脚程, 赴墟来回, 顶多只需两小时。因此, 开墟的主要原

因, 恐怕还在于 /恐少年滋事0 一端, 亦即担心与雾阁邹氏形成正面冲突之势。换句话说, 这

个墟场开设的缘由, 仍旧与乡村经济的商业化没有多少关联, 占主导地位的是地方政治的考量。

另外, 大桐桥墟也使用 /公平墟0 一词, 这是否说明雾阁新墟也存在类似于赖家墟的问题呢?

还应看到, 大桐桥墟的开辟与管理, 都是由墟场附近的一个跨村落组织 ) ) ) 上保约一手措办的。

这个组织成立于明万历年间, 至清中叶, 已成为包括当地四五个规模较小的村落在内的联盟组

织, 在当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成为对抗大族的主要组织方式。»

上引文字中提及的 /仁、义、礼、智、信五班人等0, 指的就是这个组织。这说明在当地权力网

络中, 除了聚居宗族之外, 由几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同姓村落组织的地缘团体也扮演着一定角

色。¼ 总之, 上保约开设新墟的主要意图, 一方面可能旨在避免与雾阁邹氏形成正面冲突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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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¼ 和江南地区的市镇如赵世瑜与孙冰考察的浙江湖州双林镇相比, 非血缘性的社会因素 (地缘组织、利

益群体) 在四保地区墟市的设置和控制中的作用, 较之血缘性组织 (如宗族) 似乎要小得多。这可能

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 在明清时期, 江南地区的宗族势力本较闽粤地区为弱。其二, 江南地区不少

市镇的社会成分比较复杂, 除了土著外, 尚有自周边乡村迁入的士绅、来自外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等,

几种权力因素盘根错节, 市镇的控制自然无法由一个或几个土著血缘性组织所独擅。不过, 即使在双

林镇, 宗族势力也曾一度控制市镇, 只是入清以后, 才逐渐为地缘组织和后来的利益群体所取代。参

见赵世瑜、孙冰 5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 ) ) ) 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6 , 载 5近代史研究6
2003年第 2 期, 第 124) 152 页。讨论闽粤宗族的经典著作, 是英国人类学家 Maurice Freedman 的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 London: Athlone, 1958 ) 和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 Fukien and

Kwangtung ( London: Athlone, 1966) 两书。江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具体例子, 可参见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 New York: E. P. Dutton, 1939) , pp.

83) 86; Tadashi Fukutake, Asian Rural Society : China, India, Japan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pp. 85) 88。

有关上保约的具体情况, 请参见刘永华 5明清时期闽西四保的乡约6, 载 5历史人类学学刊6 第 1 卷第

2期 ( 2003 年 10月) , 第 21) 45 页。

敦善堂 5吴氏族谱6 卷 1 /大衢桥古迹0 , 页 1上、1 下, 光绪己亥年刊本。

对上述情况的讨论, 参见 Yonghua Liu, / The World of Rituals,0 Chapter II, Chapter VI。



另一方面, 自然也是为了免受邹氏的钳制。这与组织上保约的原因是相同的。大桐桥墟的墟期

逢三、八, 而不是像雾阁新墟那样逢五、九, 正是这种复杂局面的外在表现。

龙光墟开辟的具体年份, 四保一般的老人都记不清楚了。他们只记得, 这个墟场大概是民

国二三十年开辟的。县志中的记载, 明确指出墟场曾在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迁址, 说明此前墟

已存在。与现在的讨论有关的是, 这个墟场与赖家墟、长校墟都相隔不足 15华里, 而且其墟期

与赖家墟、雾阁墟完全相同。要解释这种墟期安排, 我们也同样不能求助于施坚雅或经济地理

学的模式, 或是归结为乡村经济的商业化, 而应该在当地的族际关系和地方政治中寻找答案。

开辟龙光墟的江坊江氏, 是四保地区目前四个最大的宗族之一 (另外三个是马屋马氏、雾阁邹

氏、长校李氏)。从晚清开始, 几个江氏族人成为地方社会中十分有影响的人物, 与龙光墟直接

相关的是民国后期四保地区最大的地方军阀江瑞声 ( 1899 ) 1947) 及其弟江雄生 ( 1916 ) 1951)。

江瑞声的父亲江乐天, 是福建军阀郭锦堂部参谋长, 曾任永安县县长。江瑞声曾在闽西地方军

阀中担任要职, 1934年, 所属部队被红军歼灭, 瑞声先是逃到福州, 1937年回到四保。在家乡,

瑞声曾担任小学校长、乡长等职, 同时积极购买私枪, 收罗土匪, 后来全力向外发展, 问鼎清

流政治, 被选为清流县参议员、副议长与国大代表等。依凭兄长的势力, 江雄生在 1940年前后

出任乡长职务, 开始迅速扩充势力。据说在顶峰时期, 他拥有 400条枪, 成为四保周围最有实力

的人物。¹ 龙光墟的开辟, 据说是由江瑞声组织的, 也是在江氏兄弟势力走向最鼎盛的时候进行

的。在这一时期, 江氏兄弟清除了马屋的敌对势力, 也摆平了雾阁的政敌。因此, 在江坊这一

地点开辟逢五、九墟期的墟市, 其问鼎地域控制权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江坊附近村落的老人至

今还记得, 龙光墟开辟后, 江雄生下令, 凡是江坊以北地区的赴墟者, 必须赴龙光墟, 若发现

有赴赖家墟或雾阁新墟的, 不仅货物全部没收, 而且还要遭受体罚之苦。

四保的各种政治势力如此看重对墟市的控制, 是因为控制墟市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

益, 而且对角逐和确立地域控制权也十分关键。从经济利益看, 墟市可给本集团带来许多实惠。

在墟天, 墟市所在地的村民有近水楼台之便, 很容易摆摊卖东西, 因此墟市的开辟首先对本村

村民的生计是有帮助的。墟市结束时, 许多商贩不愿将货物挑回家, 往往以低价售出, 这也给

村民带来实惠。最后, 控制墟市的集团通过出租店房、收摊位费、收取牙人钱等方式 (统称

/墟租0) , 也可以在墟市中赚取一笔收入。笔者所见的一部账本显示, 雾阁新墟天后宫每年演戏

的费用, 就是出自新墟牙人交纳的管理费。º 当然, 除了经济利益以外, 开辟墟市还有地方政治

方面的考量。既然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中叶以后, 商业交换已成为闽西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

一个方面, 对这种活动的控制就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通过控制交易场所, 地方实力集团就控制

了参与交易的各个社会集团在商品与货币之间进行转换的能力, 从而对敌对势力构成了重要的

威胁。开辟新墟不仅是对老墟的单纯的挑战, 而且是对控制老墟的势力集团的公然挑战。墟市

具备的这一社会意涵, 在民国十七年 ( 1928) 长校迁墟引发的宗族争端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现:

侄名大荣, 字绮城, 一名桐芳, 炳南公之六子也。自幼试读称佳, 惜时当清季, 科举

既停, 国家即有学校之改设, 而我里当未推及, 未由造就, 乃不得不兼学农圃。及年届舞

象, 又奉父命随兄粹芳等实习名烟手工业。旋粹兄病卒, 侄即继承业务, 开设恒丰商号于

本乡, ,毕业后鉴及乡人外助马屋新辟赖家墟之非计, 又鉴乡内牛坪里每逢四八日集场规

模过小, 不足以发展商业, 乃于十七年 ( 1928) 力倡移设屋桥头之老岗上, 族众亦觉悟,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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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5叶胜公房值理簿6 , 无年代, 反映的大约是清末的情形。

清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5清流县志6 卷 30 5人物6 , 中华书局, 1994年。



赞成之。于是集众力, 而统率指挥, 斩除荆棘, 填平泥土, 画庄址, 延工师, 不数月而建

筑告成, 并由族众推任墟长。改原有四八日墟期为三八。连年秉工负责, 其远近商民之集,

辐辏货物之中, 市面繁荣, 诚大有可观。第我乡此墟既旺盛, 则彼马屋之赖家墟不无遭受

打击响影而趋于衰落。该乡墟长马贤康等不思自食前言, 虐待友好, 反变羞成怒。¹

长校墟于民国十七年迁至新址后, 吸收了附近不少村民, 影响到马氏控制的赖家墟的生意, 引

发了马氏实力派人物马贤康的嫉恨, 最后, 长校墟的管理者被逼出走外乡。平心而论, 长校墟

期安排 (逢三、八) , 对赖家墟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相比之下, 雾阁新墟与龙光墟的开辟, 简

直就是对马氏势力的公然对抗了。

四保的宗族借以控制墟市的主要方式, 是所谓的牙人制度。在讨论牙人制度之前, 首先需

要说明的是, 四保墟市的开辟, 虽说是由宗族或跨村落的地缘组织进行的, 但是, 并非该集团

所有人都可享受同样的利益, 具体来说, 墟市是按股份开辟的。雾阁新墟开辟之初, 即立有合

同, 明确规定各股份的责任与义务:

忆昔吾乡新开公平墟, 先辈早有以旧圩稍远, 每思自开一区, 便于交易, 然托诸空言,

未果举行。至乾隆戊戌岁 ( 1778) 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议, 一唱百和, 众心齐一。而十九日即

起圩场, 赴集如云。此时开墟之项, 胜公房使费一半, 我敷公房礼崇公、雄公、希孟公、

永生公使费一半。至乾隆壬子 ( 1792) 之春, 阖族佥议, 欲于公平圩建造天后宫。我四公子

孙邀礼衡公子孙入墟, 叩之, 即欣然乐从, 则我四公开墟前用之项, 照依五股派还。四公

自得, 当众交讫, 嗣后公平圩圩场圩租, 胜公房子孙分收圩租一半, 敷公房礼崇公、礼衡

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孙分收圩租一半。前后立有合同, 大簿载明收执, 永为

凭据。聊志数语, 俾后人知先后之由矣。º

上述的胜公、敷公是雾阁邹氏的两个房, 而礼崇公与礼衡公是敷公房的两个分支, 雄公是礼崇

公房的主要分支, 希孟公又是雄公房的一个分支, 至于永生公, 则是礼崇公房另一支杰公房的

一个分支。乾隆四十三年开辟新墟之时, 胜公、敷公两房各出一半资金, 因此, 墟租由胜公与

敷公各得一半。在敷公房内部, 开墟的股份分作四份, 分别由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

四房出资, 因此, 墟租的收入, 也依照四股均分。这意味着, 雄公房的族人除了可以分得本支

墟租外, 还可分享礼崇公房的墟租; 而希孟公房的族人除了可以分得本支墟租外, 还可分享礼

崇公房与雄公房的墟租。乾隆五十七年礼衡公房加入后, 敷公房的墟租收入变成按五股均分,

但分配墟租的原则不变。»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赖家墟墟租分配的具体资料, 但是, 他们也按照股

份的方式来分配墟租, 则是毫无疑问的。¼

四保各墟市牙人的指派, 也是根据开墟时出资的股份来分配的。根据笔者调查, 四保墟市

的牙人, 主要有米豆牙、油牙、猪牙和牛牙四种。凡是进行这四种商品的交易, 都必须经过牙

人。各墟市的牙人数量, 大体视墟市的交易规模而定。以雾阁新墟为例, 民国十九年前后, 这

里有米豆牙人五人, 油牙和猪牙各一人 (一说认为这里有米牙二人, 猪牙二人, 牛牙三四人)。

赖家墟有米牙三人, 油牙二人, 猪牙与牛牙各二三人。长校墟也有米牙与牛牙, 不过具体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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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5长汀四堡马氏族谱6 (民国三十四年刻本) 卷 1 5五集#蒸尝6 页 52 上云: / 光绪年间, 通乡买到天后

宫、马公庙门口田壹处, 创建扶风墟, 其地基作拾壹股分, 每股派出地价龙边贰拾员0。

郑振满著 5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6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一书, 对雾阁新墟的情况有简

要的介绍, 参见该书第 105 ) 107 页。

敦本堂 5范阳邹氏族谱6 卷 29, 页 3 上、3下, 民国三十六年刻本。

5长校李氏七修族谱6 卷 2 5行传6, 页 48 下 ) 49上。



不详。¹ 牙人的生计, 一般靠在交易中收取一定费用维持。米牙有牙升和牙斗 (有的账本写作衙

升、衙斗) , 每牙斗折合一市斗。乡民进行米豆交易时, 米牙提供牙升、牙斗, 从中收取一定

/服务费0, 据说赖家墟米牙的服务费是每斗一小管米, 而雾阁新墟是每斗收铜板一个 (十文)。

猪牙和牛牙的服务费, 也是收取铜板, 一般每头猪可得几个铜板, 牛牙的服务费可能会多一些。

这些牙人, 是由出资开墟的各房支族人充任的, 其他房支的人, 就没有这个权利。比如, 雾阁

米牙和猪牙各有二人, 分别有胜公房与敷公房子孙充任, 两房各选二人, 分别充任米牙和猪牙。

一般只要熟悉市场行情者, 均可充当牙人。在多数情况下, 不存在争做牙人的问题, 但倘若发

生这种情况, 仍旧按股份来分配牙人名额。此外, 牙人每年须向本族支付一定的钱物, 以答谢

族人同意他充当此职。由于牙人控制了墟市上最大宗、最重要的交易, 通过牙人制度, 牙人所

属的宗族也就基本上控制了墟市本身。

乡村墟市的兴起和发展, 是明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墟市绝对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单位面积内墟市密度的提高, 专业性墟市的出现, 都表明这一时期的墟市较前已有飞跃性的发

展。在过去, 墟市的发展通常被视为明清时期商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的重要表现, 这是很自然

的事。º 原因很简单, 没有商业化, 墟市无从谈起。商业化可说是墟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

应该说, 在许多场合, 墟市发展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一方面, 商

业化程度的提高, 不一定立即反映在墟市数量的增加上; 另一方面, 墟市设置的时机、动因,

墟市数量的增加和单位面积内墟市密度的提高, 也无法单纯用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来解释。为解

释墟市的发展, 除了追究经济方面的原因外, 我们还必须寻求社会的或地方政治方面的解释。

在四保的案例中,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商业化解释的不足。从明代中叶到民国时期, 四保的

墟市从3个增加到9个, 墟市密度达到比较高的程度。这点与四保经济的商业化当然有着不可否

认的关系。但是, 四保的中心地带共有 7个墟市, 从南部的大桐桥墟到北部的长校墟, 相隔仅有

30华里, 平均每四华里余便有一个墟市, 这种密度便很难用商业化来解释了。» 更为明显的悖

反性现象, 是赖家墟、雾阁新墟与龙光墟的例子。在这3个墟市之间, 即使是最远的距离也不会

超过 15华里, 而赖家墟与雾阁新墟其实只相隔 5 华里而已。对于这种分布格局, 商业化或者

/理性经济人0 的解释显得相当无力。

要解释这种从商业化看来悖反性的现象, 必须将墟市放回它们所属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

在四保, 墟市实际上是地方社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地域控制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是地方政治

演练的一个重要舞台。在进行权力较量与角逐的过程中, 各个地方社团尤其是宗族组织动员了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资源, 而墟市则是这些资源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这不仅因为墟市

本身可以带来许多实际收益, 而且因为它们是控制地域社会比较重要的途径。正因为墟市在地

方政治中占据如此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个地方社团在开辟新墟时, 就可以压低乃至暂时撇开纯

经济性的考量, 而将伴随开辟新墟而来的社会文化后果置于自身的视野之中。这个解说也许可

以为四保墟市看似悖反性的现象提供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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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坚雅认为, 每个标准市场的服务区域是 50 平方公里。参见 Skinner, /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0 p. 33。

比如, 斯波义信: 5宋代商业史研究6, 庄景辉译, 稻禾出版社, 1997 年, 第 338) 380 页; 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8 ) 9, 69) 71。

李心祥、李升宝编著 5校溪溯源6 , 清流县铅印本, 1997 年, 第 24 页。



需要说明的是, 四保所见宗族、地方政治与墟市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并非限于一时一地

的特例。继傅衣凌之后, Hugh D. R. Baker、Rubie S. Watson、Susan Mann、杨彦杰、刘晓春等

人或是注意到乡族组织与墟市发展的密切的关系, 或是提供了相关的例证。他们的研究显示,

类似于四保的情形, 还可分别在香港新界、山东济南府周村镇、汀州府上杭县、赣东南宁都县

等地看到。¹ 这并不是说, 从四保墟市发展得出的结论, 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所有地区。笔者的意

图毋宁是说, 绝不能将四保的情况斥为例外。四保墟市的密度也许并不典型, 但是, 四保墟市

发展背后的社会逻辑和历史过程 ) ) ) 墟市发展与社会文化过程和地方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

其他不少地方也同样可以看到。

尽管墟市发展无法单纯由商业化解释, 而应结合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政治加以说明, 但

是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是墟市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 在分析墟市发展之时, 必须在考虑社

会结构和地方政治方面的因素的同时结合商业化的考察。另一方面, 从四保乡民的视野看来,

两者本身也并不矛盾。º 在他们开辟新墟场之时, 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因素, 应该是同时置于

考量范围之内的。也许有时由于墟市是地方权力较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经济方面的考虑必须

服从于社会方面的考虑, 甚至被暂时撇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

明清社会经济史学家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许是构建可以同时将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

素纳入视野的理论框架。»

1本文责任编辑: 仲伟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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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史学家 Giovanni Levi对 17 世纪末意大利都灵附近一个社区的驱邪仪式与土地市场的分析, 为我

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起点。他在分析过程中试图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结构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将所谓 / 理性0 的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同时纳入乡民的思维框架。参见 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在分析四保书商的销售网络时, 陈支平和郑振满认为, 这些书商 (属于客家民系) 的销售区域, 与客

家人的聚居地之间, 有很大程度的重叠。这说明, 商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的网络有密切的关联。

参见陈支平、郑振满 5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6 一文, 第 107 ) 108 页。

因篇幅所限, 这里无法讨论他们提供的资料和提出的看法, 有兴趣者可参考: Hugh D. R.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47; Rubie S. Watson, 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 : 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 73 )

74;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5; 杨彦杰 5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6 , 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 1996

年, 第 64) 67页; 刘晓春 5区域信仰 ) 仪式中心的变迁 ) ) ) 一个赣南客家乡镇的考察6, 收入郭于华
5仪式与社会变迁6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第 171 ) 172 页。甚至施坚雅自己也曾注意到闽南

一个墟市的类似情形。参见 Skinner, /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0 p. 37。遗憾的

是, 施坚雅并没有深究其中的逻辑, 转而从宗族或地域组织的角度考察墟市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不过, 他还是意识到控制墟市对于地方权力结构十分关键, 认为 / 港尾 (施氏所讨论的闽南墟市的名

称 ) ) ) 引者) 的例子也指明了这一事实: 在某些场合, 标准市场共同体的权力结构是不可能与对集市

的控制分开的0。参见 Skinner, ibid . , p. 37。



the former depicted the latter. Various cities were depicted in novel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authors. perceptions of them. Wha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is the depiction of two

cities, usually two capital cities of different times or of the same time, such as Chang. an and Luoyang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Bianzhou ( present Kaifeng of Henan province) andHangzhou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nd Beijng and Nan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name a few that appeared most

frequently. By studying the / two cit ies0 depicted in novels, I provide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the

novels, trying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ovels, and some vivid clues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of cities.

( 13) / States of Songs:0 Yong Bu and Cao Bu during the Reign of Wang Mang Yan Buke #174#

Historical records show that / 25 persons were appointed zhou mu and bu jian (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of zhou and bu, two administrative levels during the Wang Mang reign) , 0 in addition to the western,

northern, eastern bu jian, mu of Yong bu and jian of Cao bu. Explanations to the nature of these mu and

jian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 have been in confusion. As far as I see it, Yong bu and Cao bu were feoffs of

dukes, after the / Airs of States0 ( guo feng ) in The Book of Songs ( Shi Jing ) . They were among the / fifteen

states of songs0 ( shi guo ) . Four years after Wang Mang established his own regime, he appointed f ive bu jian

of the east, the west,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center, each governing 25 jun ( an administrative level

under bu ) . There were also sixteen feoffs of dukes: the / fifteen states of songs0 and the feoff of Duke Ding.

an. Being at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zhou, half of them were governed by mu and half by jian. In

the f 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T ianfeng, twenty- five posts of jian were established, one for every five ju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Dihuang, mu er and jian fu ( deputies to mu and jian )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nine zhou and the sixteen feoffs of dukes.

(14) Fairs, Clans and Loc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Sibao at Western Fi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Reign Liu Yonghua #185#

In my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irs at Sibao, an area at the wester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reign, I explore the relat ions among the development of fairs,

commerc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midMing dynasty, there were 3 fairs at Sibao. The number grew to

9 during the Republic reign. In a narrow zone of about 15 kilometers, there were 7 fairs, 3 adjacent ones of

which were held at exactly the same time. Commerci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G. W. Skinner. s theory of

community in standard market are not adequate in explaining the fact. To understand i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irs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social structure, with connections to local politics.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that should never be neglected, power struggle of local forces

and their control over the local socie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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